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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高函〔2017〕73号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

（专科）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做好2018年高等学校（含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院校、其他举办专科层次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）专科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。现就我省申报工作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高校2017年实际招生专业和2018年拟招生专业（包括院校已开设的普招专业、“5年一贯制专业”、“3+2分段培养专业”和拟新增专业）须于2017年10月28日-2017年11月3日，在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（网址：www.zyyxzy.cn）完成填报。

二、不招收专科学生的本科高校须提交情况说明，于2017年11月6日将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一式两份（含电子稿）报送至厅高教处。

联 系 人：焦阳

联系电话：0371—69691869 

电子邮箱：hngaojiaochu@126.com

地址：郑州市正光路11号

2017年10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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